
資訊交換保護措施
1.電子交換資料之存取，應依規劃控制使用權限，

未授權人員不得任意存取相關個人資料檔案。

2.使用人員職務異動之權限辦理情形，應列入業
務抽查之檢查項目。

3.承辦人員傳輸機敏性資料時，應將檔案加密，
避免傳輸時資訊外洩。

4.過期或已移轉之敏感性個人資料，應立即申請
中止傳送，並予以刪除。

5.使用電子郵件或傳真作為交換機制，需於資料
交換完成後索取讀信回條或回傳收訖傳真，以
確保資料正確及完整傳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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